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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配賦重複或不合邏輯處理 

 
外來不合邏輯案總收文（分

文） 

本所發現或人民申請不合

邏輯案 

承辦人登記簿（冊）列管擬辦 

追查本所原始資料 

查詢 

經本所發文追查超過

十日未蒙回復，發二

次催查單 

非本所誤配、誤錄

者，影印原始資料

轉查他所，副知主

辦戶所 

係本所誤配、誤錄
者，憑原始資料辦
理更正或重新配號
並通知主辦戶政及
其他有關戶政 

憑回復單辦理更正統號 通知當事人 

發文當事人來所辦理更正統號換證 

換發身分證及改註

戶口名簿 
文件歸檔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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